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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失误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影响 

  许新、陈联璧、潘德礼、姜毅 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年8月28日第8版 

 

  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宣告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族因素造成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存在

超前的认识，盲目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或进入发达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导致对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认为苏联已

经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轻视了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他们对苏联社会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

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中有人要求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宪法权利、维护民族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对苏共民族政策的不满和对大俄罗

斯沙文主义的反抗， 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致使众多少数民族受到迫害，严重挫伤了民族感情，加深了民族矛盾。 

  对社会发展阶段存在超前认识，忽视民族矛盾和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解决民族矛盾和

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而且在实践上确实解决了过去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一些重要的民族关系问题。但是，历史实践表明，无产阶级革

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到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多

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族矛盾和问题也将长期存在。然而，过 去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科学的认

识，主要表现在从苏维埃国家政权建立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始终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存在着超前的认识，盲目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或进

入发达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导致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忽视民族矛盾和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这是苏联

在制定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出现许多严重错误，最终导致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列宁对实现社会主义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前景过于乐观，他曾一度认 为在几十年内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并过

渡到共产主义，进而对解决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出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提出，由于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

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法律，各个非俄罗斯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实体，因而已经彻底解决了少数民族受压迫、歧

视和地位不平等问题。尽管列宁这里指的是在法律上解决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问题，而不是指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列宁的这些

想法对后来苏联社会发展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还是产生了影响。  

  1924 年 1 月列宁刚逝世，5 月俄共（布）十三大政治报告在谈到民族关系发展状况时就提出，关于各民族权利平等、各民族经济和文

化平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此后，在斯大林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从 1928 年起推行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

集体化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改造，使苏联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1936 年 11 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中宣布：

“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之，1939 年联共（布）十八大决议宣布，苏联“已完成了无产阶

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 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1952 年 10 月，苏共十九大政治报告进而认为，苏联各民族“已经在完全平

等的基础上，以一种坚固的友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苏联“已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从后来苏联剧变和解

体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历史问题看，斯大林和联共中央这样估计民族关系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人为地掩盖了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

和问题。 

  1959 年 1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共第 2 页 共 4 页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

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接着，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宣布 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对于民族关系发展状况，赫鲁晓夫宣布，

“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1967 年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 50 周年大会上提出，

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正在向共产主义转变。1972 年 12 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成立50 周年大会上宣布，“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

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人为地加快了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 

  列宁在许多著作中都论述了民族接近和融合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其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各民族接近和融合。他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中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



要各民族相互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这对后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形成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人为地加快民族

接近和融合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批判斯大林个人迷

信的报告，提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在民族问题上，他为在卫国战争中被强迫和无辜受迫害的十几个弱小民族平反和恢复名

誉，以改善民族关系。从 1957 年起，苏联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和科技的一定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有了一定的提高，社会生活比较宽松。由此，赫鲁晓夫对苏联发生的变化和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过高和错误的估计，提出苏联已“进入

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时期”，宣布“20 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1961 年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在苏联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各

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勃列日涅夫对这一理论倍加推崇，并把这一理论写入苏共二十四、二十五大决议以及 1977 

年苏联宪法，使这一理论成为苏联开展民族工作和发展民族关系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 

  “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包括 4 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各民族的社会政治共同体。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纲领说，由

于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统一国家中，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和政治面貌，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共产主义建设目标，因而各民族共和国之间界限已

失去原有的意义。1977 年苏联宪法宣布，在各民族日益接近、各民族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一致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

民”；（2）各民族的经济共同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纲领中提出，各民族共和国实行专业化劳动并使它成为全苏统一经济体系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这有助于促进各民族接近和统一。1972 年苏共中央认为，在苏联已形成各民族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按照统一集

中计划发展经济有助于加快各民族的接近和一致；（3）各民族的文化共同体。苏共二十二大纲领指出，“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的形成表明，随着各民族思想和精神一致性日益加强，各民族的文化也越来越接近和统一，这将导致各民族共同的国际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 1982 年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成立 60 周年的决议》指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国际主义文化正在发展和加强，俄语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交

际语言，这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的国际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4）各民族的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共二十二大纲领认为，在形成各民族

“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条件下，苏共民族政策要始终不渝地贯彻“国际主义原则”。苏联一些学者公然提出，“新的历史共同

体——苏联人民”已成为各民族的族际主义共同体，它是走向将来全人类的统一世界经济和统一国际文化的一个阶梯。 

  “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是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超前认识和对苏联民族关系 发展状况错误估计的产物。首先，这一理

论实际上是否定民族多样性、否定民族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理论，突出强调的是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利益一致性。其次，“新的历史共同体——

苏联人民”理论是在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因而对苏联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

人民”理论提出之后，经过 20 多年实践，许多民族矛盾和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被人为地掩盖起来，形成民族间很深的积怨。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大爆发，导致各民族四分五裂和苏联解体。这充分地证明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完全

是苏联领导人违背人类社会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空幻理论。 

  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混淆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普遍认为，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因此，这些

国家通常均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纷争，结果扩大了阶级斗争范畴，加深了民族矛盾，造成严重恶果。 

  通常说，民族矛盾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一个民族（通常指统治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实行压迫和奴役

引起的矛盾，这属于对抗性矛盾；二是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引起的民族

偏见、隔阂或歧视，这属于非对抗性矛盾。阶级矛盾是指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它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通常指剥削阶级）对劳

动人民实行压迫和奴役引起的矛盾，这属于对抗性矛盾；二是不同劳动者阶级（阶层）之间因不同利益引起的矛盾，这属于非对抗性矛盾，

即人民内部矛盾，严格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阶级矛盾。 

  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才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具有一定联系。通常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多

民族国家存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当然会存在阶级压迫，因而也会出现民族压迫；二是当新旧社会制度转换的巨大变革时期，多民族国

家中被压迫民族中的劳动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往往与新生的进步阶级反对和推翻旧制度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如 1917 年俄国二月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各被压迫民族反抗大俄罗斯民族压迫的斗争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临

时政府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然而，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也只是关系比较密切，也不能把民族矛盾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

盾，更不能把民族纷争归结为阶级斗争。 

  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30 年代中期，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加强国防实力，苏联政府决定牺牲农民利益为工业化筹集资

金，特别是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对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引起各民族地区人民的不满和反对，加剧了民族矛盾。同时，这种政策在联共

（布）党内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和斗争。面对这种形势，1928 年 7 月，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中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

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因为“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

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必然的尖锐化”。到 1934 年 1 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



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机会主义一样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因为民族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破坏社会主

义制度与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进而强调乌克兰等地方民族主义已成为苏联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党要坚持打击地方民族

主义。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依然坚持民族矛 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的观点，并认为国

内民族主义活动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直到 1982 年 2月，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成立 60 周年的决议》仍然强调说，“要用阶级观点来分

析和对待民族关系问题”。 

  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坚持已建成社会主义或发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认为国内已消灭剥削阶级

和剥削制度，消灭了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各民族均由工人、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因此应当说，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落

后与各民族人民日益要求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家面临的首要 任务是解放各民族的生产力，

发展生产和加快经济和文化建设。可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往往把国内发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说成是外部帝

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挑动起来的，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纷争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当成资产阶级分子，作为社会主义

的阶级敌人进行打击和镇压。结果，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矛盾和问题，实际上是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从而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 

  如果说，苏联成立之初的宪法承认各民族自决权，赋予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权利，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制

约，是不得已的做法。那么，在列宁过世之后多年，苏联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均已发生巨大变化，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

导人本可以对这一理论原则加以修正，但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仍然在苏联宪法中一成不变地把双重主权国

家原则继承下来，结果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他们提出一整套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和理

论，其结果是在苏联潜伏下许多民族矛盾和民族积怨。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政策引发了潜伏的民族矛盾大爆

发，出现了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在这场民族独立运动中，民族分离主义分子都竭力利用民族自决权和主权共和国联盟原则以及自由退盟

权，为从事分裂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找到合法依据，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因此，从苏联建立、发展和解体的过程来看，双重主权国家原则

不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理论原则，而且对多民族国家体制建设是失败的理论原则。它所导致的危害后果是该理论原则创造者列宁等所始料未

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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